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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开发区河长制会议制度

为规范、加强武清开发区辖区河、坑塘的保护和管理，推进落实河长制各项工作任务，根据《武清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津武党办〔2017〕28号）、《武清开发区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武开发司发〔2017〕3 号）文件精神，结合开发区工作实际，建立开发区河长制会议制度。

一、主要内容

武清开发区河长会议，主要包括：开发区总河长会议、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会议、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专题会议和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会议。

二、开发区总河长会议

1、开发区总河长会议由开发区总河长主持召开。会议原则上每年年初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经总河长同意，可另行召开。

出席人员：开发区总河长，开发区河长，开发区坑塘长，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负责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其他出席人员根据会议需要另行通知。

2、会议研究主要内容。传达武清区总河长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武清区河长制各项工作要求；研究制定开发区河、坑塘“一河（坑塘）一策”方案、政策、制度等规范性文件；总结上一年度开发区河长制工作，研究、部署当年河长制重点工作；通过上一年度开发区河长制工作的考核排名；研究河长制表彰、奖励及重大责任追究事项;协调解决全局性重大问题;经开发区总河长同意研究的其它事项。

3、会议研究决定事项为河长制工作重点督查事项。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至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部门。

三、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会议

1、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会议由开发区河长办公室主任主持召开，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

出席人员：开发区河长、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其他出席人员根据会议需要另行通知。

会议研究主要内容：

2、传达、贯彻武清区河长制联席会议和市、区河长办工作会议精神；协调解决河长制推行过程中的政策性问题；协调解决河长制工作中涉及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重要问题；研究协调河、坑塘管理和保护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研究并初步确定各河长工作的年度考核排名；推进开发区总河长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完成；需研究的其它事项。

3、会议研究决定事项为河长制工作重点督查事项。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至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各成员部门。

四、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专题会议

1、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专题会议由开发区河长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主持召开。会议原则上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召开。

出席人员：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其他出席人员根据会议需要另行通知。

2、会议研究主要内容。协调解决河长制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研究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他需要召开会议的事项。

会议形成会议纪要，经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主任审定，报开发区河长（坑塘长）同意后印发。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至各成员部门。

五、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会议

1、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会议原则上由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召开或指定其他领导召开。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出席人员：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成员部门责任人，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联络员。其他出席人员根据会议需要另行通知。

2、开发区河长办公室各成员部门负责人应指定一名联络员，如果人员有变更和调整应及时通报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

3、会议研究主要内容。学习贯彻武清区有关河长制工作的文件精神；跟踪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及河道综合治理进度，督查整改情况；梳理需要提请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会议协调的重要事项、重点工作；研究分析治河护河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工作思路、意见和建议；部署落实治河护河工作计划和具体措施；其他需要会议讨论的事项。

4、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责任部门具体落实，开发区河长制办公室负责跟踪进度。

六、本制度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武清开发区总公司              2017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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